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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，被保险人的雇员进行高处作业时，因未取得国家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所致

其本人或其他雇员的人身伤害，保险人按照主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。 

特种作业的相关定义以国家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为准；高处作业指凡在距

坠落高度基准面 2m以上（含 2m）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，高处作业以《高处作业分级标准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/T3608－2008）中的定义为准。 

本附加险属于对应主险合同的组成部分。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

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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